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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通信信息

化建设咨询、规划、设计；通信信息化

系统集成与网络优化；通信信息化系统

运营、维护、管理；通信信息化新技术

研究、开发、推广；通信信息化企业管

理咨询与人才培训；通信信息化配套工

程设计、监理、承包；软件开发。（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

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通信信息

化建设咨询、规划、设计；通信信息化

系统集成与网络优化；通信信息化系统

运营、维护、管理；通信信息化新技术

研究、开发、推广；通信信息化企业管

理咨询与人才培训；通信信息化配套工

程设计、监理、承包；软件开发。工程

设计；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工程监理；

工程咨询；通信设备的设计、生产、安

装、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

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

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

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

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

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

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

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

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还

应承担以下特别义务：  

（一）诚信及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

股东利益义务： 

1.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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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

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

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

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

发生经营性资金往来应当严格限制占

用公司资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不得要求公司为其垫付工资、福利、

保险、电话费、广告等费用。 

（二）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

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使用： 

1. 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

方提供委托贷款；  

3. 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

资活动；  

4.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

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 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

务；   

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违反上

述义务而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时，公司应

立即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控股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如不能以现金清偿侵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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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产的，公司应通过变现司法冻结的

股份偿还侵占资产。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产安全

的法定义务，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视情节

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对负有严

重责任的董事可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

免。 

  

 

 

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